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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刑事罪行條例》《刑事罪行條例》《刑事罪行條例》《刑事罪行條例》 (第第第第 200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18條下的強姦配偶條下的強姦配偶條下的強姦配偶條下的強姦配偶

罪罪罪罪

(立法會CB(2)2356/99-00(01)號文件——政府當局提
供的文件

立 法 會 CB(2)2427/99-00(01)號 文 件 ——律 師 會 於
2000年 6月 19日發出的函件 )

律政司副法律政策專員 (法律意見 )(“副法律政
策專員 (法律意見 )”)請委員翻閱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2)2356/99-00(01)號文件 )，該文件是根據委員在 2000
年 5月 16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強姦配偶罪此問題時
所提意見擬備。文件反映了政府當局目前對有關修訂《刑

事罪行條例》 (“該條例 ”)第 118條，以清楚訂明強姦配偶
是一項罪行 (即一名男子如在妻子不同意下與她性交，便
可遭受檢控並被裁定觸犯強姦罪 )的建議的想法。

2. 律政司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 (“高級助理刑事
檢控專員 )回應主席時表示，政府當局曾考慮有關修訂該
條例第 118(3)條，刪去 “非法性交 ”一詞中 “非法 ”兩字的建
議。此舉可澄清強姦罪亦包括強姦配偶罪。但政府當局

卻認為，單單修訂第 118條的 “便捷處理法 ”，會對該條例
第XII部其他與 “非法性交 ”有關的多條條文所訂的罪行有
直接影響。這些條文包括第 119條——以威脅促致他人作
非法的性行為、第 120條——以虛假藉口促致他人作非法
的性行為，以及第 121條——施用藥物以獲得非法的性行
為。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指出，刪除第 118(3)條中 “非
法 ”兩字但在其他條文中卻保留該兩字，會令人對該等條
文有一種詮釋，就是該等條文所列出的性行為即使在對

方不同意下進行，若雙方有婚姻關係，便不構成罪行。

3. 副法律政策專員 (法律意見 )作結時表示應給予
政府當局多些時間，以便進行一次更詳細的檢討，藉著

全面研究香港所有性罪行法例的機會，一併探討強姦配

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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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涂謹申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將問題交由法律

改革委員會 (“法改會 ”)研究。副法律政策專員 (法律意見 )
答稱，預計法改會最快也要在兩年後才可著手研究該

事，因此政府當局在現階段並不贊成將問題交法改會研

究。事實上，將問題拖延太久並不可取。政府當局屬意

自行作出研究，研究時亦可參考聯合王國 (“英國 ”)內政部
現正就性罪行進行檢討的進度。英國的檢討涵蓋多項有

關強行向人作出其所不願接受的性行為的罪行。預期英

國檢討所得的結果及建議可向香港揭示如何找出方法，

最低限度解決本港在強姦配偶罪方面所遇到的部分難

題。他補充，他知道英國的檢討可於 6個月內得出結果。

5. 主席提述政府當局文件第 15段，當中指出英格
蘭已修訂有關法例，刪除 “非法 ”一詞。與該條例第 119及
120條內容大致相若的英格蘭法例也曾作出修訂，刪除
“非法 ”一詞。她認為， “非法 ”的涵義較 “婚姻關係以外 ”
廣。除剛才所討論的將該條例第 118條修訂外，另一個處
理辦法是可就強姦訂定法定涵義，明確指出強姦罪包括

強姦配偶的行為。

6.  主 席 再 請 委 員 參 閱 律 師 會 的 函 件 (立 法 會
CB(2)2427/99-00(02)號文件 )，該函件已於會議席上提
交。律師會的立場是，觸犯強姦罪者不應因與受害人有

婚姻關係而獲得豁免。據律師會表示，若當局決定修訂

法例以清楚說明此點，律師會隨時會就任何有關的法例

修訂建議提出意見。

7. 主席又提述政府當局文件的第 6段，當中指出香
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 1997年 7月後無須依循上議院在
R v R [1992] 1 AC 599一案的判決判案的說法，充其量只
流於一種理論。該案的判決是，強姦配偶是一項罪行。

她表示，回歸前，上議院的決定與樞密院的不同，對香

港法院並無約束力。因此，R v R一案只能讓香港法院作
參考，但不具約束力。況且，在《基本法》生效後，此

情況尤為顯著，因此，香港有理由及更有需要在法例上

澄清強姦的法律規定。

8. 法律顧問跟進主席的意見時表示，為方便事務

委員會考慮此事，政府當局可提供更多理據，支持其在

文件第 6段中所作聲明，指稱在《基本法》生效前R v R
一案的裁決對本港法院具有約束力一事。

9. 副法律政策專員 (法律意見 )表示，政府當局在
文件第 6段提出的意見，反映就強姦的法定條文的詮釋而
言，政府當局對上議院決定的效力的想法。他同意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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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務委員會進一步討論強姦配偶一事時，就R v R一案判決
的約束力提供法律意見。

10. 劉慧卿議員認為必須及早採取措施，清楚訂明

強姦配偶是一項罪行，並且是現行法律下的一項罪行。

鑒於本港確有強姦配偶的情況，但由於社會上大多數

人，甚至政府部門、社會服務團體、婦女組織及類似組

織都對有關的法律情況不大了了，此舉尤為顯得迫切。

她詢問政府是否有關於投訴被配偶強姦個案的統計數

字。

11. 副法律政策專員 (法律意見 )回應時表示，他並未
聽聞政府部門有收過任何關於被配偶強姦的投訴。再

者，過去亦未曾有過就強姦配偶行為提出的檢控。高級

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補充，該條例第 122條所述的猥褻侵犯
並不適用於夫妻間的行為。

12. 劉慧卿議員表示，當局並無關於強姦配偶的報

告及檢控，正好說明社會普遍對強姦配偶可被檢控一事

的無知。她提述政府當局文件第 14段，表示除強姦外，
一個人在未經對方同意下對對方進行的所有其他種類的

性行為，不論雙方結婚與否，均應定為刑事罪行。

13. 就劉慧卿議員提出的最後一點，高級助理刑事

檢控專員答稱，由於此事牽涉到刑事法一重要方面的方

向改變，他無法提出一個明確立場。當局最終可能須就

有關的法律及社會方面的影響徵詢社會大眾的意見。

14. 主席表示，眾人似乎已取得一致意見，認為丈

夫強姦妻子可被裁定觸犯強姦罪。她認為該條例第 118條
對此事未有清楚說明，必須加以修訂。此一修訂法例可

以獨立的形式進行，與另一個就該條例其他有關非法性

行為的條文所作的更廣泛檢討分開。關於該條例所訂的

其他性罪行，她表示，觸犯者不應僅因與受害者有婚姻

關係，便可無須負上在未經受害者同意下與其進行性行

為的刑事責任。

15. 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表示，政府當局已於文

件第 17段詳細闡明其目前立場。政府當局認為，最佳的
做法是研究有關法例的修訂能否——

(a) 把強姦配偶行為清楚定為違反香港法律的行

為；及



經辦人／部門

5

(b) 讓有關條例與香港其他性罪行法例協調配合，

並在解決問題之餘，又不會產生或加深連串其

他問題。

16. 對於檢討所需的時間，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

回應稱，由於有需要徵詢各有關方面 (如兩個法律專業團
體 )的意見，檢討應可於約 6個月內完成。

17. 劉慧卿議員促請政府當局盡早作出檢討，並於

新的立法會會期開始後盡快作出進度報告。在此期間，

政府當局應採取措施，加強社會對強姦配偶屬犯罪行為

一事的認知。

18. 劉健儀議員支持清楚訂定有關強姦配偶罪的法

定條文。然而，對於社會普遍不知道強姦配偶屬犯罪行

為，可受現行法例囿制一事，她表示關注。她表示，與

其他非法性行為不同，強姦配偶是敏感問題，影響到每

個家庭每對夫婦，而社會上對應否將強姦配偶行為定為

罪行可能會有很多不同意見。她建議當局就此事諮詢公

眾，以便考慮公眾提出的任何意見，並加以處理。

19. 主席表示，在強姦配偶屬犯罪行為及現有法例

不清晰的前提下，委員曾討論應否以修正案形式闡明有

關法例。劉健儀議員所提出的公眾諮詢是另一問題，有

可能令當局無法進行上述的法例修訂。

20. 曾鈺成議員詢問劉議員所提出的公眾諮詢的目

的，劉議員回應時表示，她認為應教導公眾關於現行法

例的內容，並且就應否修訂有關法例，以闡明強姦配偶

屬犯罪行為一事諮詢公眾。然而，她並非建議對應否將

強姦配偶定為罪行一事徵詢公眾的意見。曾鈺成議員指

出，諮詢工作與教育／宣傳工作是兩回事。

21. 委員進一步討論後，同意就上述的諮詢工作而

言，政府當局應向公眾闡明現行法例規定，解釋《刑事

罪行條例》雖未有明文指出強姦罪亦包括強姦配偶罪，

但第 118條已有此含意；另外，政府當局亦應就應否修訂
現有法例，以訂明強姦配偶屬犯罪行為一事諮詢公眾。

主席補充，視乎諮詢結果，政府當局或應從法律政策的

角度，重新研究有關事宜。

政府當局

22. 就委員的意見，副法律政策專員 (法律意見 )表
示，政府當局會著手擬備諮詢文件，並在立法會休會期

間進行有關的諮詢工作。此外，律政司會草擬一份法例

修訂建議，就強姦配偶的問題諮詢法律專業及其他相關

團體。他答允於新的立法會期開始後，即向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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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最新的進度報告，並於年底前匯報檢討結果。

23. 作為相關事項，副法律政策專員 (法律意見 )告知
委員，政府當局會就一個人對指控其配偶的作證資格及

可予強迫作證問題再進行諮詢。該項諮詢工作將於 2000
年 7月初左右展開。

II.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第第第 219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3(1)條下的法條下的法條下的法條下的法

庭權力庭權力庭權力庭權力

(立法會CB(2)2356/99-00(02)號文件——政府當局提
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2)2385/99-00(01)號文件——大律師公會
於 2000年 5月 5日致政府當局的函件；及
立 法 會 CB(2)2427/99-00(01)號 文 件 ——律 師 會 於
2000年 6月 19日發出的函件 )

24. 副法律政策專員 (法律意見 )告知委員，政府當局
在 2000年 2月 15日的會議後，已就授予法庭可酌情在適當
的情況下向買方退還定金的權力 (類似英國根據《 1925年
土地財產法法令》第 49(2)條所賦予法庭者 )的建議諮詢有
關組織，諮詢工作業已完成。他表示，就初步回應而言，

接受諮詢的 9個團體中，有 3個支持授予法庭此項權力、
一個反對，其餘則意見紛紜，對該事未有任何結論。

25. 主席請委員參閱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的函件。

大律師公會支持授予法庭擬議的酌情權；另一方面，律

師會則認為，有關事宜相當複雜，但卻無明顯需要須急

於處理，該會屬意將此事提交法改委員會作深入研究。

主席又提醒委員，但律師會之前已提交一份由毛勤善先

生就該事項擬備的詳盡文件，毛勤善先生是律師會物業

委員會的成員。事務委員會已在 2000年 2月 15日的會議上
討論該文件。

26. 副法律政策專員 (法律意見 )表示，鑒於最近諮詢
所得的初步回應甚具爭議，所牽涉問題亦甚複雜，這都

會對本港的物業轉易制度及常規影響深遠，政府當局的

意見是，現階段應繼續就有關問題作更深入研究，包括

考慮應否如部分作出回應的團體所建議，將問題交法改

會研究。此外，有人指出，就《土地業權條例草案》所

作商議的結果，可大大影響到《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財
產條例 ”)第 13條所帶來的問題及灰色地帶。當局須評估該
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後會對本港的物業轉易制度所造

成的效果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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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劉健儀議員同意，鑒於初步諮詢所得的意見分

歧，而有關事宜又頗為複雜，所有有關方面均應繼續研

究擬議的修訂法例，更深入地探討有關問題。但她對將

該事提交法改會研究有所保留，擔心法改會可能要好幾

年才能完成有關研究。她同意在《土地業權條例草案》

通過後，本港處理物業轉易業務的律師及法律執業者目

前就業權諮詢方面所面對的若干困難可予消除。

28. 劉健儀議員補充，若政府當局最終決定將此事

交法改會研究，可要求法改會考慮是否可給予此事項較

高的優先次序，在較短的時間內加以處理。

29. 主席認為，在不預先假定政府當局最終決定的

情況下，有關授予法庭酌權情在特殊情況下命令退還定

金的建議，是關乎政策而非法律改革的問題。

30. 對於《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商議工作的進度，

主席表示當局正進行另一輪的公眾諮詢工作。預期當局

會對條例草案引入若干重要改變。她表示當局可能會在

新的立法會期展開後再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31. 主席又認為，與建議在財產條例第 13條加入司
法補救的有關的另一項更直接而亦須解決的問題，是關

乎在本地物業轉易中使用臨時協議的事宜。在物業轉易

中使用臨時協議，每每造成不公情況，甚至令買賣雙方

出現爭拗，以致律師難以向客戶提供意見以保障其利

益。她表示，過往曾出現有關在香港的情況下使用臨時

協議的爭論，有人贊成亦有人反對，當局應仔細研究香

港繼續採用目前運作形式的制度有何好處。

32. 涂謹申議員及劉健儀議員贊同主席的看法，認

為臨時協議的效力是一須予審慎研究的重要問題。劉健

儀議員指出，臨時協議的問題主要在於，臨時協議是具

有約束力的文件，買賣雙方通常在交易過程中很早階段

便已簽訂，簽約時雙方由同一個地產代理代表，並沒有

取得妥善的法律意見。若臨時協議中訂有不公平條款，

會損及雙方的權益，其後雙方的代表律師要改正該等缺

點時，可做的可能很有限。涂議員建議或可採取以下方

法——

(a) 全面檢討地產代理目前使用的標準臨時協議的

合約條款及內容，以期確保協議對買賣雙方均

屬公平；及

(b) 研究有關的訴訟案件，找出最常引致買賣雙方

在簽訂臨時協議後出現糾紛的情況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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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席指出，有建議稱，地產代理監管局應制定

一份修訂的臨時協議，當中條款及條文均經改良，以供

地產代理使用。

34. 對於授權法庭退還定金的問題，主席表示，該

項司法酌情權旨在讓法庭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當法庭

信納案件有非常不公平的情況時才予行使。因此，當局

應同時考慮其他改善措施，以防止一般不公平的情況。

她指出，有人建議香港採用外國的做法，規定在簽訂買

賣文件後的特定時限內，其中一方可有權退出交易而無

須負上任何責任。

35. 劉健儀議員反對這做法。她認為這會危及合約

精神，引致存心悔約的一方提起大量無聊的糾紛及缺乏

理據的訴訟，而鑒於香港物業市場不太穩定，此情況尤

為容易發生。

政府當局

36. 政府當局在委員要求下，同意在下個立法會期

向新的事務委員會匯報政府當局對擬議授權法庭可酌情

下令退還定金一事的商議結果。

37. 對於有關臨時協議的效力及其他與本地物業轉

易慣例有關的法律問題的研究，委員同意可由事務委員

會在日後有需要時跟進，並在適當時候與其他相關的事

務委員會一同處理。

3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8月 16日


